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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投标人基本信息及其概况

一、投标人基本信息

单位基本情况

投标人全称 陕西智沐合创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文化北

路华通大厦D-101
成立时间 2023-01-31

登记证号 91610893MAC65BP358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

主要负责人)
王维叶 所属行业

上年度

营业收入
35.98万元 资产总额 49.90万元

所获得资质及

等级(国家行政

部门颁发)

/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技术服务;5G通信技

术服务;数字技术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企业形象策划:财务咨询咨询;市场营销策

划;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环保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融资咨询服务:认证咨询:节能

管理服务;商标代理:版权代理;创业空间服务;科技中介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科

普宣传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咨询策划服务;业务培训(不含

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电气设备销售;照明器具销售;新

能源原动设备销售;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人员情况

从业人员总数 25人

管理人员数量 5 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12

残疾人人数 0 少数民族人数 0

说明

1、登记证号指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专业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中的登记号。

2、成立时间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不足一年的可不提供“上年度营业收入”

3、投标人应如实填写上述信息。招标文件允许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均应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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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控股关联关系说明

1.投标人在本项目投标活动中，不存在与其它参与投标的投标人负责人为同一人，有控

股、管理等关联关系承诺：

1.1 管理关系说明：

我单位管理的具有独立法人的下属单位有： 无 。

我单位的上级管理单位有 无 。

1.2 股权关系说明：

我单位控股的单位有 无 。

我单位被 无 单位控股。

1.3 单位负责人： 王维叶

2. 否 （填写是或否）为本采购项目提供前期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

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

3.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利害关系说明： / 。

我单位承诺以上说明真实有效，无虚假内容或隐瞒。

陕西智沐合创技术转移有限公司（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5 年 11 月 13 日

注：请详细填写企业关系关联说明，未如实填写将否决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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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标人性质

中/小/微型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投标时，应提供声明函（按下文给定格式）。未提供

或未按给定格式提供声明函或声明函填写错误的。监狱企业投标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

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格式不做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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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榆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单位名称）的榆林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行业安全大排查培训服务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

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

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榆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业安全大排查培训服务项目（标的名称），属于 其他未列明

行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 陕西智沐合创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 35.98 万元，资产总额为 49.9 万元

，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 （标的名称），属于 /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 人，营业收入为 / 万元，资产总额为 / 万元 1 ，属

于 /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

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陕西智沐合创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日 期：202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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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榆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单位名称）的 榆林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行业安全大排查培训服务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

求的小微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

具体情况如下：

1. 榆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业安全大排查培训服务项目（标的名称） ，属于其他未列明

行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 陕西智沐合创技术转移有限公司（企业名

称），从业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 35.98 万元，资产总额为 49.9 万元，属于 小

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 （标的名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 人，营业收入为 / 万元，资产总额为 /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

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陕西智沐合创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11月13日

备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

可不填报。

2、项目不分标段的，第___标段空白处填写“/ ”。

3、投标人非小微企业不填写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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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

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

单位参加 /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第_/__标段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或者提供

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提供的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

/年 / 月 / 日

备注：项目不分标段的，第___标段空白处填写“/ ”。

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

一、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5%（含 25%），并且安置的残

疾人人数不少于 10 人（含 10 人）；

（二）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三）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四）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的

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五）提供本单位承担的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提供的

服。

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 8 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

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

人数。

二、中标、成交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

中标、成交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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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投标认为有必要提供的资料。


	

	



